
 

监事会关于核销有关资产损失的意见 

 

    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

产减值准备等事项的通知》以及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

披露质量的通知》要求，监事会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

《关于核销有关资产损失的议案》审议程序是否合法、依据是否充分

等进行审议，经各位监事认真审阅议案内容，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，

了解相关处理依据及公司董事会的审议程序，监事会认为此次资产损

失核销程序合法、依据充分，同意核销资产损失 10,347,552.27 元。 

 

 

监事签署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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